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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鞏固香港金融生態系統，共建更綠和更可持續未來”的策略計劃 

 
 

氣候變化無遠弗屆，對人類社會的影響舉足輕重。氣候變化造成的風險更已經迫在眉睫，從多方面威

脅實體經濟及整個金融體系。國際間需要攜手應對這個全球性的挑戰。應對氣候及環境風險的影響，

是各地政府及監管機構的重點工作，需要全球跨界別的廣泛合作。綠色和可持續金融跨機構督導小組

於 2020年 5月成立[1]，除了協調香港本地政策外，亦參與和支援國際層面上的相關協調工作。 

 

伴隨艱鉅挑戰而來的是嶄新的機遇。香港將務實力行，為後代締造一個更宜居的生活環境，並會致力

在 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 

 

雖然香港本身就面積而言只佔地球的一小部分，但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而金融則是商業及經濟發

展的重要動力來源，香港能在應對氣候變化上扮演重要角色。《巴黎協定》亦肯定金融在過渡至可持

續低碳未來過程中的功能。香港是世界領先國際金融中心，具備完善的法律及監管制度，成熟的資本

巿場及穩健的市場基礎設施，並匯聚金融中介機構與人才。鞏固香港的金融生態系統，共建更綠和更

可持續未來，將推動本地及香港以外的經濟體對這個全球議題作出貢獻。 

 

以下的策略計劃闡述香港將如何透過加強金融體系適應氣候及環境風險的能力、促進市場和產品的發

展和創新，以及加強國際合作和協調，把握眼前龐大的機遇，達至這共同願景，並鞏固香港作為亞洲

及全球領先的綠色和可持續金融中心和風險管理中心的地位。儘管應對氣候變化是當務之急，我們亦

希望市場參與者考慮其他環境、社會及管治因素（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簡稱 ESG）

對其業務可能構成的影響。 

 

香港作出了明確的承諾。現在正是採取行動的時候。我們誠邀大家攜手合作，共同應對氣候變化。 

 

1.  加強管理氣候相關財務風險，以鞏固香港作為全球風險管理中心的地位 

 確認氣候相關風險是財務風險的來源之一，並採取應對措施，以建立氣候適應型金融體系。

帶領並引導市場參與者，將氣候相關風險視為其管治、策略、風險管理及投資決策的一部分。

在管理氣候相關風險及應對潛在的障礙和限制時，與業界及相關持份者保持聯繫和合作。將這

些風險納入適用於金融機構及上市公司的監管架構及監督要求內。 

 鼓勵資產擁有人（包括公共機構）在管理其本身的資金及選擇外聘的資產管理人時，帶頭將氣

候相關風險納入考慮。 

                                                           
[1] 綠色和可持續金融跨機構督導小組在 2020年 5 月成立，旨在協調金融業針對氣候和環境風險的措施應對，加

快香港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的發展，並支持政府的氣候策略。這個小組由香港金融管理局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

委員會共同領導，成員包括環境局、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保險業監管局及強制性

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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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使用各項工具以加強了解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影響。探討及（如適當）促進情境分析的使用，

以就不同氣候變化路徑下的財務及策略性防禦能力作出前瞻性評估。 

 與全球認可標準、原則及綠色分類目錄接軌，以評估可持續性及應對漂綠（greenwashing）

風險，並顧及國際間在協調綠色分類目錄和設定標準方面持續進行的工作。探討如何制訂供本

港金融業界使用的本地綠色分類目錄，並同時考慮全球經驗和本地情況。 

 

2. 推動氣候相關資訊在各層面的流通，以便利風險管理、資金分配及投資

者保障 

 進一步加強氣候相關資料的披露，及其在市場參與者之間的傳達，例如銀行、投資管理公司

和基金、保險公司、退休金受託人及上市公司。鼓勵金融機構向接受其貸款、投資或投保的公

司索取氣候相關披露資料。 

 支持改善氣候相關數據的舉措，使標準化、相關及可靠的數據更易於使用及取覽，以利便衡

量財務影響及探索相關機遇。 

 

3. 提升業內人士的相關技能，促進公眾對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的關注 

 擴展及加強香港整體與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相關的技能。支持本地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相關人才的

技能建立、培訓及培育，以收窄技能差距及提升市場知識。鼓勵政府機構、行業機構、金融機

構、大專院校、研究中心及其他相關持份者之間的合作。研究可行措施鼓勵業內人士參與培訓

課程及提升相關技能。在可持續及綠色交易所以外，編制跨界別的綠色和可持續金融資源庫，

以供公眾使用。 

 加大市場推廣力度，加強公眾對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的認知及關注。與業界及持份者合作舉辦活

動，促進各方交流意見和見解。 

 增進監管機構、投資者及理財教育委員會、業內人士和持份者之間的合作，建立投資者對綠

色和可持續金融更廣泛的認知。透過大眾傳媒和網上渠道、傳媒訪問、公開演說，以及社交媒

體發布教育資訊。 

 

4. 鼓勵產品創新及研究措施，促使資金流向綠色和可持續項目 

 推動綠色和可持續金融市場發展，充分利用和提供相關的產品和服務。研究措施促進市場發

展及改善市場基建，和探討使用監管程序和權力以綠化金融體系。 

 拓展市場深度和闊度，並鼓勵產品創新及多樣化。支持、推動及促進業界推出和採用創新及多

元化的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產品。完善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產品上市及交易平台。 

 研究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及區塊鏈等技術，支援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的發展。聯繫香港、內

地及海外的科技公司、金融機構、研究中心及相關持份者，互相分享知識與經驗。 

 

5. 把握內地帶來的商機，發展香港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的綠色金融中心 

 善用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貢獻國家綠色發展。鼓勵更多的內地企業選用香港的資本

市場及金融和專業服務進行綠色和可持續項目的投融資及獲取產品認證。 

https://www.hkex.com.hk/Join-Our-Market/Sustainable-Finance/HKEX-STAGE?sc_lang=zh-HK&WT.mc_id=stag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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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與內地金融方面的合作，以協助國家轉型至綠色、低排放和氣候適應型的經濟體系。加強

與大灣區當局的合作，構建充滿活力的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生態系統，並把大灣區打造成一個優

質生活圈以及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世界級城市群。探討在大灣區發展碳市場的可行性。 

6. 加強區域及國際合作 

 與理念一致的國際及世界各地地區組織合作，推廣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的最佳做法及解決窒礙

市場發展的問題。 

 促進區域合作，推動區域內經濟體朝綠色和可持續發展的方向轉型。探索促進區域金融機構

能力建設及鼓勵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研究的方法，以助推市場對有關議題的理解、討論和協調。 

 
 

綠色和可持續金融跨機構督導小組 

2020年 12月 17日 

 

發起機構： 

香港金融管理局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成員機構： 

 環境局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保險業監管局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